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慈溪市环宇轴阀有限公司等55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资产项下的担保权益，基准日：2024年7月31日，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本金 
	 接收利息 
	担保情况
	诉讼情况

	1
	慈溪市环宇轴阀有限公司
	 760.01 
	 1,599.68 
	保证人：宁波市新颍家具有限公司、慈溪市更生轴承有限公司、杨志孟、岑婉珍
	破产清算

	2
	浙江宝石轴承有限公司
	 477.86 
	 784.10 
	保证人：浙江瑞昌轴承有限公司、宁波步锐杰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余慈置业有限公司、徐和清、蔡荷花、徐琦、吴儿飞、徐柯、周雪琴
	破产清算

	3
	慈溪市荣成车业有限公司
	 935.15 
	 1,839.99 
	保证人：慈溪市奇速车业有限公司、郁岳乾、宁波圣钻车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锦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郁荣强、庄婉芬
	破产清算

	4
	浙江金洪轴承有限公司
	 661.09 
	 601.33 
	保证人：宁波市奇梦电器有限公司、朱洪权、胡利军
	破产清算

	5
	慈溪市东辉车业有限公司
	 600.00 
	 860.90 
	保证人：慈溪市天晟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宜美佳电器有限公司、罗其达、岑央珍、蒋金维
	执行终本

	6
	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1,127.63 
	保证人：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齐明春、沈海燕
	破产重整

	7
	宁波贝仕迪电器有限公司
	 3,595.19 
	 3,307.41 
	保证人：宁波振东腾昇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振东光电有限公司、宁波振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秦一涛、任凤英、秦静、张斌
	破产重整

	8
	宁波精伦贸易有限公司
	 1,970.00 
	 1,498.92 
	保证人：宁波贝仕迪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振东腾昇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振东光电有限公司、宁波振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秦一涛、任凤英、秦静、张斌
	破产重整

	9
	慈溪市金兔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494.19 
	 257.34 
	保证人：慈溪思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郑忠伟、黄秋珍
	执行终本

	10
	慈溪市天晟车业有限公司
	 300.20 
	 512.38 
	保证人：慈溪市胜山镇新兴五金厂、蒋金维、潜春丽
	执行终本

	11
	宁波万隆食用酒精有限公司
	 1,075.71 
	 5,766.37 
	保证人：宁波爱尔使自行车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易达酒业有限公司、陆国民、谢剑红
	执行终本

	12
	慈溪市中洋车业有限公司
	 215.68 
	 103.09 
	保证人：宁波匹克车业有限公司、宁波至能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晨霖服装有限公司、宁波城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施长虹、胡夏娣
	执行终本

	13
	慈溪市羚翔车业有限公司
	 578.99 
	 750.21 
	保证人：慈溪市东辉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宜美家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安盛车业有限公司、罗华飞、邵央素、罗其达
	执行终本

	14
	慈溪市宇球车业有限公司
	 306.36 
	 412.89 
	保证人：慈溪奔捷车业有限公司、宁波英贝辉煌实业有限公司、孙乾根、徐志英
	破产清算

	15
	宁波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5,561.55 
	 8,653.87 
	保证人：宁波嘉汇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华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黄帅高、林芳芳
	执行终本

	16
	慈溪市亚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4,161.91 
	 3,414.64 
	保证人：慈溪市华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欧客启发家具有限公司、利顺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启发家具有限公司、岑海霞、华建峰
	执行终本

	17
	宁波德君宜进出口有限公司
	 312.79 
	 131.33 
	保证人：薛莹、陶国君、张燕、吴凯、潘成楠、向程娟
	执行终本

	18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兴贸易有限公司
	 1,742.98 
	 2,254.53 
	保证人：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蒋善良
	执行终本

	19
	宁波三木露营用品有限公司
	 574.94 
	 809.63 
	保证人：宁海县精工机械厂、宁海县宇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梅志荣、尤美琴、尤德贤
	执行终本

	20
	宁波上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967.27 
	 1,447.21 
	保证人：宁波市华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许金泉、吴众缨
	执行终本

	21
	宁波圣慧电子有限公司
	 1,106.16 
	 2,170.96 
	保证人：余姚市圣莱特电器有限公司、鲁国炎
	执行终本

	22
	宁波圣喜进出口有限公司
	 960.89 
	 340.20 
	保证人：薛莹、陶国君、张燕、吴凯、潘成楠、向程娟、宁波德君宜进出口有限公司
	执行终本

	23
	宁波市镇海晋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00.00 
	 489.04 
	保证人：李明、钱丽娟、闫明、张庆芳、中海先锋化工（泰兴）有限公司、中海黄桥热电（泰兴）有限公司、泰兴市黄能水泥制造有限公司、泰兴市永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

	24
	宁波通美砂轮制造有限公司
	 341.61 
	 1,754.03 
	保证人：马伟江
	执行终本

	25
	宁波镇海亿钿金属有限公司
	 1,010.49 
	 1,094.26 
	保证人：宋仁杰
	执行终本

	26
	象山雨诺纺织有限公司
	 1,514.32 
	 2,036.42 
	保证人：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岑哲君、余伟娣
	执行终本

	27
	浙江粤能电力燃料发展有限公司
	 2,481.38 
	 3,891.74 
	保证人：宁波美和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亿家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汇水电器有限公司、王星阳、陆笑艳、金庆平、高漂红
	执行终本

	28
	厦门中坤化学有限公司
	 6,482.30 
	 669.55 
	保证人：中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

	29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31.38 
	 2,164.75 
	保证人：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润元华宸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终结本次执行

	30
	大连华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778.61 
	 2,362.25 
	质押物：大连华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拥有经营管理使用权的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沈阳路5号的房屋、土地及设备设施在2013年10月29日至2025年10月29日期间因提供服务/租赁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
保证人：大连华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华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华圣启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兴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乾元伟业铸造有限公司、大连神舟北斗控股有限公司、杜长山
	终结本次执行

	31
	大连沈宏贸易有限公司
	 1,200.00 
	 1,248.94 
	保证人：新疆沈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达、周瑾
	终结本次执行

	32
	奇运生集团有限公司
	 267.73 
	 215.98 
	保证人：辽宁奇运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郑伟、阎辉
	终结本次执行

	33
	奥顿（芜湖）酒店有限公司
	 2,097.48 
	 2,375.48 
	抵押物：安徽省芜湖市人民路10号1号楼1-6层酒店，建筑面积3021.96㎡
质押：安徽省芜湖市人民路10号1号楼1-6层商业服务用房的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自2014年10月21日至2018年4月3日的全部应收收益；
奥顿（芜湖）酒店有限公司自2014年10月21日至2018年4月3日产生的所有经营性收入等全部应收账款；芜湖谷美精菜馆管理有限公司自2014年10月21日至2018年4月3日产生的所有经营性收入等全部应收账款
保证人：芜湖谷美精菜馆管理有限公司、马莉、马兆坤、程从兰
	执行中

	34
	天长市富思特电缆有限公司
	 1,198.37 
	 4,439.83 
	抵押物：天长市二横路东西过境线交叉口西南角1A-09、3A01-09
天长市天汊路南经九路与经十路之间12栋101-103、119-122商业用房，建筑面积1866.52㎡
质押物：天长市二横路东西过境线交叉口西南角1A-09、3A01-09在2014年11月12日至2017年11月11日期间到期的全部应收收益；
天长市天汊路南经九路与经十路之间12栋101-103、119-122房产在2014年11月12日至2017年11月11日期间到期的全部应收收益；天长市驰宇尚都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在2014年11月12日至2017年11月11日期间到期的全部应收收益
保证人：天长市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长市信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长市驰宇尚都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华春燕、丁明惠、华仁军、华茂财、华春林、丁明娟
	执行中

	35
	安徽弘博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455.36 
	 715.90 
	保证人：安徽弘毅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巫亚敏、骆彩英
	终结本次执行

	36
	安徽弘毅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357.45 
	 647.33 
	保证人：安徽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陶成富、孙开霞
	终结本次执行

	37
	青岛喜盈门家纺有限公司
	 221.27 
	 136.97 
	保证人：纪玉君
	终结本次执行

	38
	青岛飞洋职业技术学院
	 20.93 
	 197.85 
	保证人：卢飞成
	终结本次执行

	39
	沈阳金贸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05.92 
	 363.16 
	保证人：沈阳鑫贸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王颖
	终结本次执行

	40
	嘉隆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4,000.00 
	 923.99 
	抵押物：秦皇岛市港城大街西段碧水华庭B区20-3号住宅，建筑面积226.21㎡
质押物：爱新觉罗•英杰持有的嘉隆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股权4000万元
保证人：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爱新觉罗•英杰
	司法重整

	41
	天津市邦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755.04 
	 1,458.68 
	保证人：广东龙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靖江龙威粮油港务有限公司、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学犟
	破产清算

	42
	天津冶金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5,624.79 
	 -   
	/
	司法重整

	43
	天津龙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3,796.84 
	 3,208.82 
	保证人：广东龙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靖江龙威粮油港务有限公司、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学犟
	终结本次执行

	44
	陕西昌茂股份有限公司
	 833.74 
	 1,640.81 
	抵押物：西安市碑林区东新村小区11号楼10202号住宅；西安市莲湖区新园路63幢10502号住宅，建筑面积216.62㎡
保证人：苏志发、贾玉玲
	终结本次执行

	45
	山西启月贸易有限公司
	 495.00 
	 487.67 
	保证人：山西新大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佃青
	终结本次执行

	46
	西安国联螺旋制管有限公司
	 468.23 
	 744.87 
	保证人：山西国联管业集团有限公司、刘旭东
	终结本次执行

	47
	益阳市罗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879.66 
	 36.19 
	抵押物：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解放南路267号010109、020108号首二层商铺，建筑面积1320.67㎡
质押物：借款人的全部销售收入、租金收益、设备使用费收入及其他权益合同（如有）下的收益
自然人保证人：陈永木
	终结本次执行

	48
	河南众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
	 2,978.09 
	 905.34 
	保证人：河南众品食品有限公司
	司法重整

	49
	九鼎重庆实业有限公司
	 561.06 
	 213.25 
	抵押物：重庆市沙坪坝区大水井1号的80套商业房产，建筑面积3454.39㎡
保证人：重庆市台洲旅游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台洲房地产有限公司、王杰才、赵秀丽
	终结本次执行

	50
	重庆荣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95.14 
	 390.04 
	抵押物：重庆市九龙坡区滩子口56号1层（7、18号铺面），建筑面积215.42㎡
质押物：自贡市荣州房地产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滩子口56号，合计建筑面积为421.61平方米的房屋的租金收入和其它经营收入等权益
保证人：自贡市荣州房地产有限公司、江荣、杨家福、曹勇、陈红梅
	终结本次执行

	51
	珠海红湖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641.35 
	 -   
	保证人：赵宇、蒋玲
	执行中

	52
	佛山市顺德区腾源贸易有限公司
	 461.95 
	 -   
	保证人：劳锦锋、陈建婷
	终结本次执行

	53
	珠海市惠发百货有限公司
	 305.66 
	 -   
	保证人：郑秋雄、郑秋义、余菊英
	终结本次执行

	54
	湛江东妮网业有限公司
	 199.59 
	 72.53 
	质押物：湛江东妮网业有限公司对北方工业湛江发展有限公司的应收货款（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6年3月4日止）
保证人：蒋名格、陈凤英
	破产清算

	55
	廉江市金锋木业有限公司
	 112.42 
	 87.06 
	保证人：莫俊庆
	终结本次执行

	合计
	 82,132.09 
	 73,617.34 
	
	


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资产实际情况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最终组包户数以实际情况为准。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及担保人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
[bookmark: _GoBack]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陈经理、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6011927、0571-86994787
电子邮件：chenzejie@coamc.com.cn、qiuyu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571-87163171(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8月29日

